
、 圃

揍愿蕊霞漆￡窖蕊冬
玄孑台鼹露

安徽害霹澄矛零渗惑落誊蠢耋舞



安徽驽司法行改志
哆始盟图

一-_"'"
～

[I IIII I_J,．

i畏徽省司法厅

赠+阅·靖交换
司法志编辑室

安徽省可法厅司法志编辑室编
辔

痔



鲁

安t省司法·行政志
， 特设编审·’陈希、徐晓东

主 编。陈圣北

编 辑·朱苇青、宋世俊、陈丕奇
———————。●————二—————一

安徽省少管’所印刷厂印刷
787 x lossJ糨1／16开本21印敢47万宇

1990年6月出版 印张l l一1000
内部资料 挂意保存

●

●



，’‘

⋯ ·

，。， ，|，’¨‘：‘：
，

⋯
一目⋯⋯-，‘ 录’。·．、j+?：，’，|．． ～，

·‘。 一
～’

‘： ’，‘ 、一
；·

．

f_。
·’

’

^，
～．：r

4’

__．
●

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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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?附：四种统计表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 1 1)

、．第七章劳改劳教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j”(2 l 3)

：：‘第一节’机构沿革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?·(2 l 3)

j．： 一，旧监狱掠影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 1 3)

、：=：～劳改体制沿革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 l 3)

·． ，，三，。劳改劳教千．工概况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⋯(2 1 5)

：∥第二节一罪犯改造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；⋯⋯“⋯⋯；⋯⋯·(2 1 6)

7^．。一、实施惩罚监管⋯⋯‘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(2 1 6)

二，劳动改造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·(2 l 8)

；三．教育改造¨．．-．⋯⋯⋯-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 2 0) 一

：：’四．文化科技教育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，．⋯⋯⋯⋯⋯⋯(2 2 2)

√五，实行文明．科学管理⋯⋯⋯⋯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(拿2 3)

一六．贯彻一一给出路”的政策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?⋯⋯⋯⋯“(2 2 5)

．第三节·劳动教养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：⋯⋯⋯⋯”(2 2 6)

‘一．收容管教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-⋯．．．⋯。⋯⋯⋯⋯⋯-．．⋯⋯(2 2 7)

i，1二．管理办法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(2 2 7)‘

!·三．教育改造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⋯⋯⋯⋯”(2 2 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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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⋯第四节劳改生产⋯⋯⋯⋯⋯⋯⋯⋯_⋯⋯⋯“⋯⋯⋯⋯⋯m⋯一⋯⋯·(2 3 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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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?二，农业生产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7(2 3 1)

⋯三．水利工程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·?·(2 3 2)

j．． 附，表二，’劳改劳教系统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统计表⋯⋯⋯函⋯⋯⋯⋯(2 3 4)

‘：?j袋=．1985年劳改工业企业一览表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?⋯(2 3 5)．。．

■二，‘衷三；劳改处，t局领导人更迭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 3 6)． ，

第八章人事⋯⋯⋯“⋯⋯⋯⋯⋯⋯”!⋯¨⋯⋯⋯⋯o⋯，．⋯．．．⋯⋯⋯⋯，·(2 3 8)一
“

．第—节·人事管理体制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 3 8)
， ·一，晚清时期管理体制⋯⋯⋯⋯?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m⋯“(2 3 8)

一一 i二．民国时期管理体制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⋯·(2 3 9)‘

-：。三．中华人民共和围建立后管理体制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 4 0)
、

’第二节人事制度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(2 4 1)
：： ：，一，任免．．．⋯w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?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(2 4 1)
．’ j’=．调配⋯⋯“⋯⋯⋯一⋯⋯⋯⋯⋯⋯j⋯⋯?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(2 4 2)

。兰∥考核⋯．．．⋯一⋯⋯．．．⋯⋯⋯．．⋯⋯小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(2 4 3)

t⋯ 四i奖惩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(2 4 4>

、一 五，工资福利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_⋯⋯⋯⋯··(2 4 6)

。|．．附：职工年休，病假．探亲待遇表各一份⋯一“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(2 4 6)
· ：·．六．。后备干部⋯”⋯w⋯⋯t，．⋯．．．⋯．．t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；^．t．⋯m⋯⋯·(2 4 7)

●
f
f
，



‘ ●

●

～ ，

：
、

+ 一： ’，

～

_’ 。j七．离休j退休⋯···Ol O O o’o．．．小⋯小山⋯．I．“一““⋯m小⋯”．⋯，”(2 4 7)

-’-第三节领导班子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：⋯”(2 48>

。．， 一。五十年代厅领导子班状况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!⋯?··．．．⋯(2 4 8)

‘．三．八十年代初期各级领导班子状况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～⋯⋯⋯⋯t(2 4 8)
，‘ 。三．．八十年代中期各级领导班子状况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?⋯”(2 4 8)

，· 第四节干部队伍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：⋯⋯⋯(2 5 o)，

一。五十年代厅机关干部状况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?⋯⋯(2 5 o)，

。 ．，、‘二，八十年代初期全省司法干部状况⋯⋯⋯⋯⋯⋯⋯⋯m⋯⋯⋯：⋯”(2 5 0)* ，

，· 三，八十年代中期全省司法干部状况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：⋯”(2 5 0) ．。’ 。

⋯+． ：j四．编制演变情况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，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j(2 5 o)．
t’_ 4第五节老干部工作·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(2 6 1)。 一

?。 √ 第六节领导人更迭．．．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一，．．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 6 1)’，·

÷’ 一，清末中央法部和省提法司领导人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⋯⋯⋯⋯·(2 6 1)”
‘

．· r+。．． =北洋政府司法部和省司法筹备处领导人⋯⋯⋯⋯⋯⋯。toolDg 00m 4，1⋯”(2 6 1)
，、 ．；j 三．4民国政府司法部领导人⋯⋯．．-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，．．⋯·e4．⋯⋯⋯(2 6 2)‘ ’。 -

一 。‘，。四，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司法人民委员部和省抗日根据地一，，， ? 一 ．．’

‘。
．‘-i’．1|．．．。’司法处领导人⋯⋯⋯⋯⋯⋯⋯．-．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”．．．：(2 6 2)’

。。。。
。 ．．五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省司法厅(局)领导人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 6 2) ·’

’’j oi：，． 第七节．领导人简介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．j【2 6 3)
’。

。

， 第八节英模录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(2 6 6)

，’一，几位先进工作者主要事迹⋯⋯⋯⋯⋯一⋯⋯⋯⋯⋯⋯·B·ee*⋯⋯．．．≮2 6 6)’

‘／
c。

二-全国表彰的先进集体．先进个人名单．．．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(2 67) 。～

一
。

．。 +三、省职工劳动模范名单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⋯··?⋯⋯⋯⋯(2 6 8)

第九章党群组织与政府运动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 69) ．·

*。

．， 第一节，共产党的组织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 6 9) 、t，

。- ．‘． 一．．党组⋯·⋯⋯⋯⋯小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，：”(2 6 9) ．··‘

’

+：， 二，纪检组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?”⋯厶⋯⋯(2 7 1)

，‘．，，三，党委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-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(2 7 1)

。·：四，党交部⋯⋯⋯⋯⋯⋯⋯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．．．⋯⋯⋯⋯⋯(2 7 2)1

。”r。’第二节共青团的组织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?⋯”：⋯⋯⋯⋯⋯⋯(2 7 3)、’．．．：．

．。 第三节工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⋯．．．．．⋯⋯⋯·(2 7 3)、‘

第四节政治运动⋯⋯⋯⋯⋯⋯⋯“⋯⋯⋯“?⋯．．⋯⋯⋯⋯⋯．．⋯⋯⋯”(2 7 3) -．，’
，·

．一，肃反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?⋯⋯⋯·?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(2 7 3)¨ 1-‘、

。=，整风反右派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【2 7 4)

：兰，整党⋯i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(2 7 4)．

．，t 四，落实干部政策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_⋯⋯⋯⋯(2 7 5)．

。、．．j 五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：⋯⋯⋯‰⋯⋯⋯⋯⋯【2 7 6) 一

’

!：第十章其他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IQI O Q 4·：⋯⋯⋯⋯⋯··?⋯⋯·o”(2 7 7)。 厂
’

}
‘ 。

’

一。 ·．5· ∽
’ ’

．

、 ’．
一

一 f
，

， ， ～



1． ’， l

f’：·，：第一节机关事务管理⋯⋯⋯m。“⋯⋯“·：；_：⋯；．：·：“”㈡⋯o。⋯⋯·‘(

‘；：j：-“出．～行政事务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⋯⋯⋯⋯⋯⋯：(

i．‘’f‘=：‘计划财务·7．．．·⋯⋯⋯‰⋯⋯“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，．．⋯(

．’一l第=节～司法财务⋯⋯⋯⋯⋯“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
√：： ／一：业务经费管理⋯“⋯⋯⋯⋯m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-．．：⋯⋯⋯⋯⋯(

j．。．；’j“二：厅机关行政经费决算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“⋯⋯⋯⋯⋯⋯‘(

。‘一一第三节司法装备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‰⋯⋯⋯小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，．．⋯(

+．’’ 7、一．车辆配备⋯⋯⋯⋯⋯⋯⋯一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m⋯w⋯⋯⋯⋯一⋯(

!．t：：·j’二．器材配备⋯⋯⋯⋯⋯⋯··?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

“。一第四节‘基本建设·”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·⋯。_⋯“⋯⋯⋯⋯⋯⋯⋯．t．_‘(2 8 0)，t、

’⋯，’：i善：一一?‘～：‘基建硬目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j⋯⋯⋯⋯⋯．．．．⋯⋯(2 8 o)
‘ i f㈠，‘二，’投资数额⋯⋯⋯··j”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?⋯·’⋯⋯⋯·⋯⋯⋯⋯⋯“(2 8 o) ·+

．“i．j 7．第五节来信来访⋯⋯⋯⋯⋯⋯⋯；⋯⋯⋯⋯··’⋯⋯⋯⋯．．一．一⋯．．t⋯⋯⋯(2 8 o)

：．
(i r。‘一．’信访机构⋯⋯⋯⋯⋯一⋯⋯⋯·叶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“⋯⋯⋯⋯”(2 8 0)

．t’．

⋯o：：。：‘=i信访简况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j⋯⋯”⋯⋯⋯⋯⋯-；叫⋯⋯‘(28 1) 一t，

。i
。’

三，信访统计⋯．．．⋯．．．’．_．一⋯⋯⋯t⋯⋯o·-：．．．⋯⋯⋯i⋯⋯⋯·-⋯⋯‘(28 1)·^

÷， ’。 ’2、： 。．附：信访案例一则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L⋯⋯”“⋯⋯⋯⋯⋯．．．··(_28 1)，
． ‘t．’≮耐器l+。-’⋯。∥一．⋯2‘_’t¨，‘t，。：t，，7’_’一．，■。0j，。，’，r：。’j t．。·．|、?”，；，， 、。·。

?’

i。+‘，历史文献辑存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·：⋯⋯⋯⋯i·⋯⋯．．．⋯⋯：⋯⋯⋯小⋯⋯：⋯o(2 8 2)i：一、7
，‘ o‘’、，中华民国律师协会会章(民国十八年七月十二日)⋯⋯⋯⋯⋯⋯⋯‘⋯⋯(2 8 2)，．

．，． ’㈠；■修正律师章程(民国三十-二年八月十一日)．-．⋯·■．．．“．⋯⋯⋯⋯一“⋯(2 8 3)

‘，’． j j一律师法(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五日)⋯一j一一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一．．⋯⋯’j’：(?8 8>

，。 、j?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(一九八O年八月二十六日)⋯⋯⋯‘j‘：”(2 D 2)
‘

。，‘ ：毛，t公证暂行规贝4(民国二十四年七月j计／日)⋯⋯⋯⋯．．⋯⋯⋯．．．⋯“⋯“¨．(2 9 5)．
一

i i，。：公证法(民鼠三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 9 9) ，

o、，．公证费甩法(民国三十二年七月一日)⋯⋯⋯⋯：⋯⋯⋯一⋯⋯⋯⋯⋯⋯(3 o 4)
一 f i．’安徽各地公证处受理公证件数及收费一览表(民函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)，。， 5，

||·j 。。：jI j；_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·。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L3 08、)jl4’
· ； 、o v v， ’

．+’ ．一’’：安徽各地公证处设置一览表(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五年)⋯⋯．．-⋯⋯⋯(3 o 6)

，、：，．，’：i。群埠市人民法院办理公证暂行办法(一九五一年制定)一⋯⋯⋯⋯⋯⋯(3 o 6)

’， j；：，’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(草稿)(一九五六年二月十日)⋯⋯⋯(3 o 7)

’，． ，。。j． 关于办理几种类型的收养公证的意见(试行)(一九八三年十二月)r．‘ ，

。’

，，．{i：：j 一···-····⋯····-····⋯···⋯，·⋯!⋯···⋯··⋯⋯·⋯⋯⋯····，⋯····⋯·····二··(3 1 o)⋯ ’j’．‘“ ． 、_‘。，

：。一!关于实施《安徽省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规定》中有关办理弃婴收
．f j’一，．，一·。 ·养公证证明问题的意见(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)⋯⋯⋯⋯(3 1 1) ，

!i-民事调解法(民国十九年一月二十日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⋯(3 1 2)

‘，t‘|区乡镇坊调解委员会权限规程(民国二十年一月一只⋯⋯⋯⋯．．^⋯⋯”．(3 l 3)

Ⅳ7 1 ，，

’』

’'，j’’



堆北南：皖逸区修正各县区乡i镇)调解委员会章程(二九面三年七胄七自)o
’

’·······t············-·········⋯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；·······⋯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(3 l 5> ’j’，

淮北苏皖边区人民代表陪审条例(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)⋯⋯⋯⋯⋯Ⅲ(3 l 6) ，I。

芜湖市各区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(一九四九年十一月=十三日)．+，
‘ ’1’

⋯⋯⋯⋯·：⋯⋯⋯⋯⋯·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“⋯“·”(3 l 7)。。：·、

芜湖市人民政府关于弼解程序暂行规程(一九四九年十一月：十三日)， 一 一t

．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···········?···?·····⋯··√···：·········-·(3 1 8)7．。．一。’

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(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)oeo e ee eee oee ee6(3 l 8)，．．，、

司法部关于《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》第四条说明．．．⋯⋯．．．：⋯¨=·(3 1 9)， ，一’

司法助理员工作暂行规定(一九八一年十一月)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3 2 o)

考用提法司属官章程(一九0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)⋯⋯⋯“?⋯：⋯⋯“(3 2 1)。．．

法院编制法(节录)(一九一O年二月七日)⋯⋯一⋯一-·L,oIHe-h⋯⋯(3 2 2)一√‘’一．

缩蒜始末⋯⋯⋯⋯⋯“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·，⋯⋯一，．．．⋯⋯·(3 2 4)
一 t，： 一0t．t’· ·√· ’，‘，0· ‘一 ’一4。√々

’
●

一，， ：’ 4-7-， 、’·t
’?：二‘ √-+一．’’。-。‘-。 !；。

．r‘J

一
：I ，， ：。，。，、，’，一．’ ．’、’．．P- 一‘．。√。’．二．： ．：．。一． _

一
一 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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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o冀7：一．?0凡’J|．．-。0’)4)例，』。；‘j·鼍‘、。‘|，·￡：-'+H．’．．：、‘。。-：倒I

．j ．．一 ， ．～
，

。一．体例．’本志二持采用。史志结合体’

合；用语体文记述．

：：
。

¨

．志，述．酉．。表并用；横徘竖写．纵横结

I’ ‘

二，断限．’1905年至1985年．个别阍题，盛须交代其历史发展终端的，采用记事本

_末体作了超下限的说明．、-．。 ．．： ．， “．__

，7

‘、 三，结构．全书按章．节．目三个层次列写．H下分段记述．不再列予口．某些目 ，’

·’

．下的自然段加了标号．‘J“，， ‘一j．t 。‘：，|，’ ；一’． ，’二，j 。?

．．

． 四，内容．全书由概述．大拳汜．司法行攻专业和附录四部分组成．大事记为志书一。

。 +之经，专业为志书的主体．1专业部分，按司法厅现行的业务范围，分谩十章，按章记

述．劳改劳教工作。因劳改局另编专志，‘故本书仅述其要．。大事记中之。事”，．仅属线’
。

索，除确无必要者外，大多在有关章常中详述j关于资料刍q剪裁，注意洋今略古。体现一，。|，

志书的时代特点．+． 7．

’ 一
‘，

五：观点．，全书寓观点于事实之中．尊重史实，秉笔直书．一不屈从。权威。之

一。 +r见．任意扭憩历史；二不安加评沦，读其史实，是非IilI直，不言自明；或有不明之处，，．

+．‘，，．‘留待广大读者评说． ·、

r，
，t

一‘

Ⅳ_ i
。

。，、
．

一，。 一，六．人物．依照。生不立传”的原则处理．对在避者，按其职别高低，功迹大小，

或记简历，。或记先进事迹。．或只列出名单．
’+

一：．+ ‘’-：，一， j、． ；11

一一 ，七．引文．引用有关文章，领导人讲活鳓赘料原文的。一律加引号j建国初期以至 ，

建国前的文件，文字悉为竖行排列，文中所说的。如左”即为。如下。．

i’ ，‘八．附录．为若干文献集存．搜集了本志书历史断限以内．一些有关司法行政工作

．’。 、的重要法律和法规，印附书后．以备查考． 一， ．．

，“’‘ ’．
J’J

_+} ，



概
。·： ”，； √。 ⋯， t． 一

’

．。 j．’‘

-．．、。、4 1 ．．，。： 。1 √·≯‘．’|0：．‘：
}，。ij ．，一t，t| ．．

，．， ’1。’．，一i一
．} ．‘‘：：《‘安徽省司法行攻志'，是安觳省司法行政机关较为完整的一本部门志． ，。‘。

．t

‘一．冀敲省的司法行政机关，或设或撤，时有n寸无，而司法行政工作jll|J从来问断■在不 ．．

．， ，设司法行政讥构的年代里．·司法行政工作均由同级法院代管．因此，举志书所记载的，
。 ：。并i彳；局限于司法行政r机关的状况及其活动，，而是力求反映本省萄法行政工作方面的金

’

。．貌，：以保持其系统性和完整性．7。，‘。"‘一’ j⋯，
。。_

、。⋯--‘一、’’|，2： 一。‘

。 ‘’i本志书记载了本省自1905年至1985年八卜年间司法行政方面的荦荦大者，‘j力求通典 ．，、’

j．．不录j大事突出，要事不漏，细节不述．然而，出于叙事溯源，澄清本来之必戮在某。
一，’ 些方面涉及通典与细事，在所难免．√‘，。。。i o‘ ”。”’．‘ ’-’一一“，。?

：．：‘编写这本志书的目的有二．，一是存史．‘把尽可能搜集到的资料，加以整理记载昧存‘ ．i：

、， ，‘．‘下来．以供后人查阅．借鉴．至于这些资料有无资冶，教化的价值，吾人未敢妄言，有 ‘。

，， 待于后人评说．一二是为安徽省地方志司法行政篇提供必要的资料，由省志办公室根据需一，

，◆焉从中筛选摘录j ；’r。’ ’，’j ≮一：，-、。。、‘ ?
'-

’，
J’ ，·

’·

+、
十

7． ，

。◆一．，一。，，‘-：。o．t』一。：』‘o(_一√i．0■：，·’．一1j0‘■。r，’◆：-』，0， ，‘，。．r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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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。1、。，。◆司法行政机构的设置，不断变化．、，． ’．。

．： ．一?： ．

。。-‘，‘清政府予1906年，即光绪三十二年冬，改刑部为法部，专暂全国司法行政事宜．次 ．1。。’’

。，， 年秋，庆亲王爽叻奏请将各省按察使改为提法使，掌管一省司法行攻事宜．迨至l 9 1 0

。。．． ‘年，’即宣统二年秋，清政府才正式下达谕旨，‘命各省没提法司．次年，张毅任安徽省提 √．

√ 法使．民国时期，．予1912年，’即民国元年6月，中华民国《国务院官制》公布，，规定国

，一．’ 务院设司法部，第一任司法总长为伍廷芳．同年7月，临时省议会决议，在晚军都督府‘。+

，。，一 内设立司法筹备处，旋遵中央命令改为司法司：以原委处长为司长．次年4月，复改司1，，

”． ·，‘ ，法司为司法筹备处，设于行政公署内，司长又改为处长．1928年，即民舀十七年冬，中央-‘

，成立司法行政部，取代原司法部，掌管全国司法行政工作．司法行政部隶属于司法院I

．。．一三年后，改属行政院；再三年‘，．复改属司法院；最后，’于1943年，j又改属行政院．j．．7， ⋯‘

⋯．r
。

。’-』1931年11月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的江西瑞金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，’．·

下设司献人民委员部，主管司法行政工作；地方各级司法行政工作由各级裁判部(审翔7

+机关)兼管j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’’共产党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，均由揪院兼办． ，2
j

。。；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根据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》规定，在中央，建立了中
‘．一， 一奂人民政府司法部，掌管全国司法行政工作．部长为史良．‘各大行政区亦设耷可法部，．，．．

i：
．誊管各犬行政区所辖．池围内的司法行政工作．各省，市的司法行政工作由各省．市人民

一
．， 4_． ‘’，’‘”一，

．

‘

0一， 一：i 2．。+ ·‘，’，，

’^。f
、，，0 o～3一。 ’：‘。

，

。‘

r，7 ，
，， 。一。q’’-

：7 √√，
～．r



法院的司法行政处管理．’ ．：’ ．

。

安徽省司法厅于1955年3月成立，厅内设两处一室一科，即：一处．=处，办公室．

’人事科，编制50名．此后，全省各地，市曾一度设立司法科，但县一级一直未设置司

法行政机构．司法厅成立后，关于提出下级法院的设置、编制方案。对下级法院执行审

判政策进行检查监督，以及律师，公证，法纪宣传．人民调解等几项主要业务工作均已

+’迅速全面地开展起来．在1957年下半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，司法厅的正．副厅长和处

长中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．同年12月起，省司法厅已名存实亡．始而宣布司法厅办公室

与省法院办公室合署办公，继而省人民委员会批复省司法厅与省法院合署办公，迨至

]959年8月，省人民委员会正式决定；‘撤销安徽省司法厅，其原有业务由省法院掌管，

原司法厅干部．工人全部并入省法院．‘’ ·

．．． 1978年12月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，加强社会主义法

．制的方针，司法行政机关得以恢复．1979年12月，中共安徽省委、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成

立安徽省司法局，管理全省司法行政工作，局内设司法行政处．法制宣传处．’公证律师

处．人事处和办公室，定行政编制50名，省法院内设的司法行政处同时撤销。‘此后，名

地，市、县相继建立了司法局，1981年3月，省政府决定将省司法局改名为司法厅．全

、省司法行政机关恢复建立以来，紧密围绕着党和国家新时期的根本任务。霞新把各项司

法行政业务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，并且不断地有所改革，’有所发展．
“，

·，：

(=

、． 司法行政机构的业务范围，不断调整． 一、 ．

‘清末，各省提法司监督各级审判厅，调度检察事务． ．。‘，
一

民国时期，司法行政机构管理法院的设置、废止，管辖区域之划分，变更事项；监狱的

设置．’废止，管理；司法官及职员之任免．奖惩、考试；民、刑诉讼行政事项；罪犯的

执行刑罚．赦免、减刑，缓刑，假释及出狱人保护；罚金、赃物；统计表册；律师工作
． j 1等，．这二时期的特点，是在人事任免上实行中央集杈制，即使是地方各级法院的一般职

：员的任免，均由司法部或后期的司法行政部决定，并正式以书面命令下达．

1革命根据地，仅在中央政府设立司法行政机构，即司法人民委员部，其业务范围，原

。 j。删规定为管理刑，民诉讼行政事宜，检查看守所的工作，以及对罪犯的劳动感化工作．

，： 、?建国以后的司法行政业务，五十年代，司法厅的职责范围共有九项：

。(一)关于业务的思想建设和思想指导．主持并配合高级人民法院解央有关所属讥

．关(包括所属下级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组织)，在各个时期工作中的主要思想问题。。即
¨ ·在政策思想上，法制思想上及思想作风上存在灼带普遍性的问题； 。；

’．-’

0一． (二)提出下级人民法院的设置．编制方案，报省，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及自治区机
～

关批准后，组织其具体实施．主管下级人民法院的内部机构，制度建设，以及改善其工

’作组织和工作方法．在当前应着重督促所属下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执行人民法院组织法·

．一 (三)主持并组织对所属下级人民法院工作的全面检查，即检查下级人民法院在蘑

彻执行国家政策，法律，法令方面的情况和完成工作计划情况，以便及时发现闻题，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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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偏向。总结经验，改进工作； ‘．⋯
。“ 一’ 一一 ·’

(四)干部工作．协助党政了解，调整和调配应由自己管理的司法干部(包括下级

．人民法院司法干部和司法行政干部)，组织和领导在职干部的教育和轮N_T-．作，培养和

表扬优秀司法工作者。协助有关部门处理在某些司法干部中的违法乱纪现象，并根据司

法部的委托，帮助和管理有关政法院校的某些工作；
一 ～

(五)律师工作．公证工作。包括组织建设，人员配备，培养教育。训练，以及具

体业务的指导；
’

二 。”⋯． ．． _

(六)组织和指导下级司法机关和律师组织。公证组织对社会的司法宣传工作；·
r， (七)研究和指导下级人民法院做好书记员，．执行员，法警的工作．以及法院档

案．赃物，证物的管理工作．但对本款所列各项工作的具体领导应由本级人民法院直接．’

债责l ．i’ ．一1 9．‘·? j’·．

(八)司法统计，法令编纂(搜集登记法规文件并整理编印本省的法规文件)并协

助地方财政部门监督司法财务工作；· ．· j
·t

(九)根据司法部委托代管有关铁路．水上运输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中的某些工
r

． ●

．，作．一，o t+一 ．· ·．

， 。一 ’、、：～．
‘。，·_2

i+

．-‘ -_ ’●

一 八十年代，省司法行政机构的职责范围。作过几次变动． ， -．‘
。。

’，
．。 I’1982年8月3日，省司法厅．省法院，根据最高法院：’司法部《关于司法厅(局)主’

管的部分任务移交给高级人民法院的通知》精神，将司法厅主管的审批人民法庭的设

一‘． 置．变更：撤销，报批人民法院的设置，办公机构．人员编制，任免助理审判员，以及
。

管理人民法院的物资装备(如囚车，枪枝．服装)．司法业务费等有关司法行政工作事

·颐移交给省法院主管．同年9月20日，移交完毕， ：， ‘j．‘’。。； 。一‘．．一

．’‘，。‘1982年8月13日。司法部对司法厅的任务和职责范围作了新的规定。拟定了《关于。

，+．’．．‘碴方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任务职责的意见》．内容共十项：‘， 、‘⋯’、t t -、

。， ，∥(一)领导轮训基层政法机关(包括检，法．司，民政)在职的科级以上业务骨干和

．‘律师．，公证员，指导所属地，市．州轮训在职干部的工作；管理省、市，自治区的政法

：干校；ff法律专科学校；组织法律夜大学．干部专修班等，培养合格的法律专业人才，‘逐

步实现干部。四化”．’ i 一。 4’‘’|。’。‘

’

’

，一l ’“。。’’。1．

‘(二)管理法制宣传．‘向干部群众广泛宣传宪法．法律，法令和国家法制建设的方

针。政策；宣传法制建设的成就和经验；普及法律知识，增强干部和群众的法制观念；

仂助．j指导各类学校的法制教育；办好宣传法制的报刊和向下级司法行政部门提供法制

售【传资料．． ‘。
．

’： ：。。一·． ，·’一 ：

：’(三)领导律师工作，管理法律顾问处的组织业务建设． ‘·-：
．．

，’

、

’(四)领导国内公证和涉外公证Y-．／d：，管理公证处的组织业务建设． ．t，， ：。t．

，。。(五)领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和业务建设。指导其正确调处人民内部纠纷，防

止矛盾激化，预防犯罪． ，，。 。：‘
。。

．

‘’’，

一(六)检查指导下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；协助党委考察了解省．市．自治区党委 ，·’

管理的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顾问处．公证处的负责干部．‘I+ ． ．． 1、’： ·_‘

(七)管理司法行政系统的外事活动，宣传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优越性，了解国外

．。 ，’

· ·5·‘



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工作情况． ．’ 一’．， √．‘． 。

、

(八)调查研究司法行政工作的政策、法令，理论问题和社会犯罪问题．

(九)管理律师协会，法学会等法律工作者的社会团体的活动．． 。一 。

(十)管理司法行政业务经费的计划．使用和监督公证．律师的收费． 、

1983年4月，经中央批准，劳改劳教工作Eli公安机关移交给司法行政部门管理·。公

’安部、司法部对移交工作作出了具体规定．司法厅于同年6月中旬，接管了省劳改局及

一 其下属的12个劳改劳教单位．从此．司法厅增加了领导与管理劳改劳教工作这项新任 ，

4务．’．’．，．’‘√，一，_。．o， ，、I’一’．，。‘．．。
1984年2月，省编制委员会拟订的《中共安徽省委．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的主要

任务和职责范围》(试行)，对司法厅的职责范围作了九项规定，内容和前述司法部的

规定大体相同．‘，__一 t一．一 ．

，

、077 j．，4一。t1’：，．0．{··。(三) ．0 I‘：l。。 I-，．
， 一7 ·

．t·

：
．。

+
．t ，

建国以后。本省司法机关的业务工作范围有过一些变化。因此：在不同时期．工作

‘， 侧重点有所不同。工作方法也有明显的差异．‘。。。‘．‘+、 ．+．。

’

一

1．五十年代，司法厅在开展业务活动方面。与法院配合得比较多，联系比较紧密．尤

其是县(市)一级。当时并未设立司法行政机构。其法制宣传．公证和人民调解等项工

作，都是由法院直接管理的，，更是离不开法院．在省一级，司法厅经常配合省法院研究 ·．，

省内法院j法庭机构的设置，变更；中级法院，基层法院和法庭的院(庭)长任免意 一。

，见；共同召开全省司法工作会议(实际上是县以上的法院院长会议)和中，市法院院长
、 会议。吸收地．．市司法科长参加，统一部署法院工作和司法行政工作；．经常联合组织工。，．

。 。作纲，到各级法院检查在办理刑．民事案件中执行政策的情况；同时，经常联合署名给，：一，i

’，。．下级法院下达文件等等．有时，司法厅还单独根据下级法院直接向司法厅提出的请示。’。 。_．’．‘，

。 ，作出批复，或者主动就执行审判政策问题、。司法行政工作方面的问题，直接给下级法院t ’¨’

，t．‘， 下达通知，命令或指示．、．。 o、．’i： ．．，
‘。． ．。‘|，’：．一

_ ．，八十年代．从省司法局恢复建立时开始，不再担负险查各级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执行政
～

策．法律情况的任务；司法行政机构，省，地、县自成体系，也不再过问省法院召开院长会

．议。部署法院工作的问题；。关于主管人民法庭的设置．变更，撤销，报批人民法院的设

置．办公机构．人员编制，任命助理审判员，以及管理人民法院的物资装备，·司法业务

费等有关司法行政工作事务，也奉命于1982年97t移交给省法院自行管理；对于检察．

法院系统的干部培训工作．仍由司法厅统筹办理，不过。随着法院系统内部自行开办业

，+、，‘祭大学，检察机关不断自行举办各种干部短期培{I|l班，司法厅对检察、法院干部的培训

1√任务。相对地有所减少．但是。由于法制报社，司法学校等下属事业单位的相继建立，

，’。。1使得法制寅传和法学教育等业务工作的开展，较之过去，更加深化了i
’‘’

．|· ·，劳改劳教工作的接管，使司法厅这个部门进一步产生了质的变化，它成为刑事诉讼

程序上侦查，起诉．审判、执行这四遭工序中最后的。执行刑罚”这一道不可缺少的工 ，

序。从此成为更加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专政工具之一，具有不可替代性．



一 随着司法厅业务范隔的调整．工作饲蠢点翎应地产生了一些变化．法制宣传．律
‘’’

筛，公证．人民调解，法学教育与研瓮。以及劳改劳技工作就显得更为宪出了．尤其以

法制宣传和劳改劳教工作任务更为繁黄．近年来，开展各项工作。都强调以法制宣传为 ．‘．

龙头，要求深入广泛地进行；．加之，’在全体公民中开展了普及法律知识敦育的工作．成 ．．

．为法制宣传工作中的一项中j0内容．+，1 ■-’一 ．‘、+．1．、，

。‘十，

。 、， ^
。

◆。。』， 0．，(四)，o．+I‘ fJJ，，．√．·’，、：’。√。1
。． ：

。

．．：．，‘ ，‘ ’、 j，

J_
¨．：‘。 ’1

：如前所述。本志二}{；属于司法行政工作志，而司法行政工作所包甚广，并几经变化，’ r．?

。? 不能事无巨细。一一罗歹!!，故仅择其要者而志之。其内容有：大事记和分十章记述的机。 一．r

。 构沿革，，法制宣传，’律师．公证。调解．法学教育与研究．劳改劳教．司法队伍．’党群 o‘4。
。 一．组织建设与政治运动，其他．最后，设有附录。全书以大事记为经i以业务工作各章为’

’

．’：。 纬，横排竖写，纵横结合．附录中。主要是若干历史文献辑存。以及编纂始末等．，．·一_。·-

劳改劳教工作。已单独成志：但由于该项工作属于司法行政工作的一部分。为求体_．、、“

系完整，故本志书予以单列一章，述其概要． +i：” ，t ⋯一 r 一 J_．。

，

· ．．本志书内容的深度，以收集到的资科为限。．有话即长，无话甚p短；着眼存史，，取材．。

．； 面偏宽，记叙偏细；占有材料的本身，正是今多古少，近乡远少．此种状况，虽说大体’i j 7
，

．， 符合志书取材的要求。但建国以前的资斟颇嫌匮乏．．。． ，．’．．‘；’．，j 。0．‘ √．

1一-．、，，·，在记述方法上．力求符合志体，但注意形式服从内容．横排不肢解完整的内容。竖t
．、

．一．‘⋯写不流于史书的形式．秉笔直书，实事求是，不溢美，不掩过．。 ⋯i i ’：
7、

实事求是：一则体现在寓观点子事实之中，对历史事实．一般不加评品，其功过是：，一’。

_．j非，留与读者-评说；二则对建国以前的政权机构不称-匪。一．|伪。，涉及古今人名，‘．
’．一；

7·

。一律不加。先生。． 。同志。；‘--'N尽量剔除空洞浮泛之词和模糊概念，例如：二。受蓟√． ’，

-， ·群众的欢迎’。 。得刭领导机关的赞誉”，’?日新月异。形势大好一，以及。取得了一 ．+’∥t，

‘

定的成绩。等类词句，一概不用．，， ～t
。． 。 ’，’· ， _一o．，‘：．

·， 不溢美，不掩过，体现在对待史实的态度上，既不因其为成就而大书特书，亦不因．。‘。‘．’．、，’：
一。

其谬误而讳莫如深．，本书对历次政治运动。除经第九章专歹．j一节略加记述外．还散见于：，⋯i?’，
7-‘， 其他各章．如反右派运动中：律师大部被错划为右派，至1979年全部平反；在其他政治：

’⋯j。运动中。挨整的司法干部至八十年代予以落实政策等史实，既见于津师一章，又见于其，

+、，‘他章节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，政治运动中出现的过t左”，皆为。过。，但后来的乎0，_o

反冤假错案。群实政策，实又属一大美事，刁：容抹煞．两者俱录，庶炎不失偏颇也．、7． 一

己已年春。书成，援笔为概述，列予篇首，以为读者荐1 ．· ·．．。j一、．‘·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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